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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3 年印花稅(修訂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

 

政府當局對謝偉俊議員的書面提問及 

在 2014 年 5 月 13 日會議上討論的同一事項的回應 

   

  本文件旨在回應立法會秘書處夾附於 2014 年 5 月

12 日的信件中，由謝偉俊議員提出的書面提問，以及在 2014

年 5 月 13 日的會議上討論的同一事項。 

2.   有關提問及討論關乎以一份文書購入多於一個住宅

物業時，應如何予以徵收從價印花稅，主要關注如下: 

(一) 政府當局的處理是否符合雙倍從價印花稅的政策理

念和一致性； 

(二) 如只容許同一份文書內的一個住宅物業可獲豁免雙

倍從價印花稅，會涉及甚麼複雜的問題；及   

(三) 稅務局就有關安排，如何向香港律師會和市民作出

說明和澄清。 

 

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制度 

 

3.   我們理解委員關注，若買家是代表自己行事的香港

永久性居民，且並非香港其他住宅物業的實益擁有人，以同一

份文書購入多於一個住宅單位，該文書所涵蓋的住宅單位均可

獲豁免雙倍從價印花稅，有可能誘使買家進行炒賣活動，從而

影響措施的效力。就此，我們重申以下幾方面的考慮： 

 

(一) 以文書為基礎徵收印花稅，是《印花稅條例》下的

基本原則。如一份文書只涉及住宅物業，不論當中

涵蓋的住宅物業數目多寡，稅務局會視購買有關住

宅物業為一項整體交易，應繳納的印花稅會按適用

於有關住宅物業的總代價的稅階和稅率來釐定。如

一份文書涉及住宅物業及非住宅物業，而有關物業

並非獨立和不同的物業，稅務局會視之為一個物

業，並根據《印花稅條例》下有關住宅物業及非住

立法會 CB(1)1468/13-14(01)號文件



2  

 

宅物業的定義
1
，判別該物業的性質而按《印花稅條

例》下附表 1 所載的類別徵收印花稅；如有關物業

是獨立和不同的物業，稅務局會視之為涉及不同事

項，而分別按住宅物業及非住宅物業的各自代價按

《印花稅條例》下附表 1 所載的類別徵收印花稅，

但適用稅率及稅階則以整份文書的總代價來釐定。

我們無意為著現時的非常時期、非常措施而對印花

稅制度作出根本性的改動。 

 

再者，有關限制文書中只有一個住宅物業可獲豁免

雙倍從價印花稅的建議，會引發不少必須在法律條

文中清晰處理的相關問題，例如如何選定文書中可

獲豁免的住宅物業，如何評定文書中的所有物業的

各自代價等，這難免會令印花稅制度和法律條文更

形複雜，並不符合以相稱方法處理問題的原則； 

 

(二) 政府推出一系列需求管理措施的目的，正正是為了

針對不同買家的不同需求，環環相扣、相輔相成，

以達致打擊炒賣和管理需求的目標。若買家並非香

港永久性居民(包括買家是一家公司)，他不但須就

購置住宅物業的交易文書，繳付買家印花稅，更須

繳付雙倍從價印花稅。若買家在短期內(即在三十六

個月以內)，將其持有的住宅物業出售且再購置其他

住宅物業，他亦須就出售物業的交易文書，繳付額

外印花稅。 

 

我們認為以個人名義，透過一份文書購入多於一個

住宅單位，繞過雙倍從價印花稅而進行炒賣活動的

安排，投資風險不少。由於炒賣活動要繳付額外印

花稅，議員的關注已得到相當程度的處理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根 據 《 印花 稅條 例 》第 29A(1)條 ， 物 業屬 住 宅 物業 或非 住 宅 物業 ，會 按 照 以下 文書 來 釐 定： 

 

-  政 府 租 契或 政府 租 契 協議 ；  

-  《 建 築 物管 理條 例 》 (第 344 章 )第 2 條所 指 的 公契 ；  

-  根 據 《 建築 物條 例 》 (第 123 章 )第 21 條發 出 的 佔用 許可 證 ； 或  

-  印 花 稅 署 署 長 所 信 納 對 該 物 業 的 批 准 用 途 有 效 地 予 以 限 制 的 任 何 其 他 文 書 (例 如 新 的 法 定

 規 劃 圖 則 )。  

 

如 根 據 上 述 任 何 文 書 的 現 有 條 件 ， 有 關 物 業 不 得 全 部 或 部 分 用 作 住 宅 用 途 ， 則 該 物 業 便 會 被

視 為 非 住宅 物業 。 若 有關 物業 不 被 釐定 為非 住 宅 物業 ，即 視 為 住宅 物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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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另一方面，我們亦不能排除並無擁有任何其他在港

住宅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，在購置居所方面，需

要以同一份文書，購入多於一個住宅物業的可能性

(例如購入相連單位或同一屋苑內的不同單位)，以

配合其個人和家庭等相關考慮。在此等情況下，他

們只須按所有住宅物業的總代價而繳交舊有的從價

印花稅。這是對所有沒有擁有其他在港住宅物業的

香港永久性居民一視同仁的處理。 

 

若我們在缺乏客觀基礎的情況下，簡單地把同一文

書中的第二個及以上的住宅物業納入雙倍從價印花

稅的徵稅範圍，可能會出現誤中副車的情況；  

 

(四) 任何對現行制度的改變，必須小心衡量，而訊息亦

必須清楚傳遞，以免引起市場的過敏反應和引發不

必要的爭議。正正基於上述考慮，在政府公布推出

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後(即自 2013 年 2 月 22 日晚上

起)，稅務局隨即在其網頁上載一些常見問題，以供

市民參考。當中的一條問與答
2
闡述在雙倍從價印花

稅的措施下，一名代表自己行事且並沒擁有香港其

他住宅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一份買賣協議同時

購入多個住宅物業單位時，稅務局將貫徹以文書為

基礎來徵收印花稅。由於只有一份文書，涉及的所

有住宅物業單位會被視為單一的整體交易，按其總

代價以舊稅率徵收印花稅。 

 

此外，政府當局一直與香港律師會保持溝通，就條

例草案的執行事宜交換意見。我們於 2014 年 1 月

24 日致香港律師會的信件
3
亦再次確認有關的處理

方法。由此可見，政府的立場貫徹如一，並已將正

確訊息適時發布；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有 關 的 問題 及其 答 案 現覆 述如 下 ：  

 

問 32：  一 名 香 港永 久性 居 民，在 香港 沒 有 任何 住宅 物 業，他 簽署 一 份 買賣 協議，同 時購 入多

個 住 宅 物業 單位。哪 一個 物業 單 位 可按 舊稅 率 繳 納「 從價 印 花 稅」而哪 些 住 宅物 業須

按 新 稅 率繳 納？  

 

答 32：  印 花 稅 是以 文書 為 基 礎來 徵收，由 於只 有一 份 買 賣協 議，所 有 在合 約內 的 物 業單 位均

可 按 舊 稅率，繳 納 印 花稅。事 實 上，在買賣 協 議 內的 所有 物 業 單位 會被 視 為 單一 的「 住

宅 物 業 」。  

3
 載 於 立 法會 CB(1)779/13-14(1)號 文 件的 附 件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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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更重要的是，任何對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所作的改

動，均很可能對市場產生莫大的影響，令市場接收

的訊息混亂，亦令市民無所適從，尤其是如以文書

中涉及住宅物業的數目來收緊豁免，這形同“加

辣＂，對市場處理物業交易的一貫做法帶來一定的

不明朗因素。 

 

4.  總的來說，在考慮了以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制度、

整體需求管理措施的相互牽制作用和市民購置居所的需要等

各項因素後，政府不擬為著施行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，而對豁

免在訂立有關文書時沒有其他在港住宅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

民繳付雙倍從價印花稅另設限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2014 年 5 月 

 

 

 


